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2019-036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2,067,5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7.26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霞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4 人，楼婷、祝继东、叶曼桦、陈磊、李勤因公出

差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人，胡卫庆、许国君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1《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632,509 97.4676 8,868,492 2.1521 1,566,500 0.3803 

 

2、 议案名称：2《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60,009 97.4257 8,856,292 2.1492 1,751,200 0.4251 

 

3、 议案名称：3《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426,710 97.9030 6,931,991 1.6822 1,708,800 0.4148 

 

4、 议案名称：4《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695,743 98.2110 4,532,458 1.0999 2,839,300 0.6891 

 

5、 议案名称：5《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949,343 98.2725 4,278,858 1.0383 2,839,300 0.6892 

 

6、 议案名称：6《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58,443 98.2505 4,369,758 1.0604 2,839,300 0.6891 

 

7、 议案名称：7《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56,810 72.2849 8,971,891 23.2809 1,708,800 4.4342 

 

 



8、 议案名称：8《关于预计 2019-2020 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541,310 97.6881 7,937,491 1.9262 1,588,700 0.3857 

 

9、 议案名称：9.0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64,409 75.1590 9,435,992 24.4852 137,100 0.3558 

 

10、 议案名称：9.02《关于公司与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互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73,409 68.9546 11,964,092 31.045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对外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72,809 97.4288 8,726,592 2.1177 1,868,100 0.4535 

 



 

12、 议案名称：11《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2020 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294,409 97.6282 8,042,092 1.9516 1,731,000 0.4202 

 

13、 议案名称：12《关于续聘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949,709 97.5446 8,366,592 2.0303 1,751,200 0.4251 

 

14、 议案名称：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088,543 98.3063 4,276,758 1.0378 2,702,200 0.655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8,102,509 72.9224 8,868,492 23.0126 1,566,500 4.0650 

3 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9,896,710 77.5782 6,931,991 17.9876 1,708,800 4.4342 

7 
关于确认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27,856,810 72.2849 8,971,891 23.2809 1,708,800 4.4342 

8 关于预计 2019-2020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29,011,310 75.2807 7,937,491 20.5967 1,588,700 4.1226 

9.01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28,964,409 75.1590 9,435,992 24.4852 137,100 0.3558 

9.02 关于公司与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互保 26,573,409 68.9546 11,964,092 31.0454 0 0.0000 

11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2020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28,764,409 74.6400 8,042,092 20.8682 1,731,000 4.4918 

12 关于续聘 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8,419,709 73.7455 8,366,592 21.7102 1,751,200 4.544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第 9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并涉及逐项表决，其中子议案 

9.01、 9.02 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除第 9项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第 3项、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

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第 7、8、9.01、9.02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及为关联方担保等

事项，参会关联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326,300,000 股）和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47,230,000 股）均对需回避表决的议案进行了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春辉、任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1日  


